
2023年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辞职吗(实
用5篇)

随着法治精神地不断发扬，人们愈发重视合同，越来越多的
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事关系，合同能够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
力，严格履行义务。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辞职吗篇一

案情：
甲原为某国家机关一位局级干部，承租单位一套五居室楼房，
由甲与其妻乙共同居住，甲于1995年2月去世，该房由其妻乙
居住，承租人变更为乙，此时，乙的女儿丙为照顾母亲亦搬
入此房居住。11月，单位依照国家房改政策向职工出售公有
住房，乙申请购房，单位同意并预收了乙购房款及维修基金
共2万余元，在产权证未办完时，乙即于1月去世。6月单位以
无共居人为由终止了此房购房决定，井要求丙腾房，丙却要
求继承此房，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评析：

众所周知，公民购买商品房，付款后，办完产权登记手续，
取得产权证，所买房屋便成为私人财产，依法可以发生继承
等。而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已交购房款
但未办理产权证之前死亡的，其购房行为是否有效？对此问
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依据民法的有关规定，购房行为系要式法律行
为，只有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完登记手续后，购房行为方能
生效，乙只向单位交了购房款，但其未能取得房屋产权证，
房屋所有权还未发生转移，双方房屋买卖关系不成立，故丙



要求继承该房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种意见：乙购房手续齐全，其交了购房款，单位亦同意
其买房并收了购房款，双方购房协议已实际成立，（乙完全
履行了合同义务，未及时办理产权证，责任在单位，不在乙，
单位不应单位方作出终止购房决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公有住房买卖在我国尚属一种新情况，处理这种纠纷并
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第6条的规定，在法
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国家
政策。对公有住房买卖，不宜完全按要式法律行为确认买卖
合同是否成立。单位同意乙买房并收了其购房款，表明双方
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已达成合意，所以双方购房合同已
经成立并实际履行。《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
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使合同产生拘束力，从而实
现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利益，如合同不能生效，就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依法律规定，合同的生效条件为：（1）行为人具
有相应的行为能力；（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
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具有一般生效要件，即产生法
律效力。《合同法》第44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的.，应依照其规定，这里
的批准登记手续是民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也就是所谓的
要式法律行为。不动产和法律规定的动产如车辆、船舶、航
空器等，所有权的转移须依法办理所有权的转移登记。本案
中乙与单位的购房合同已经成立是个不争的事实，对房屋买
卖合同是否生效，一般需要办理产权转移手续以后才能主效，
但对公有住房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买卖，合同何时生效？没
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应适用公有住房改革与买卖的有关政策
性规定，根据公平原则，应认定该案中双方所签购房合同成



立并且已生效。

《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严格履行合同义务的原则，
当事人任何一方因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该案中乙已交了购房款，依合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单位本
应履行售房义务却单方终止了购房合同，对此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乙有权选择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既然乙选
择要求违约方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作为违约方，单位应继
续履行售房行为。

二、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

[1][2]

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辞职吗篇二

在我们公司劳动合同“赔偿责任”里规定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应支付招聘费用、产生的经济损失、还有培训费用。所以在
合同期内辞职需要支付3000元违约金，这样违法吗。如果违
法，但我们以前签字了，这项条款还有效么。

[签署公司不合理劳动合同，这份合同是否有效？]

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辞职吗篇三

甲方（用人单位）：

乙方：

根据《^v^最新公司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乙双方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
的原则，订立本最新公司劳动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共同



遵守。

第一条：本合同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试用期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二条：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规章制度，按时完成规定的岗位
工作任务，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

第三条：甲方根据乙方工作岗位需要，实行标准工时制，即
每日工作时间为 小时。

第四条：中午 点至 点，下午 点至 点。劳动用工合同书第
五条：甲方为乙方提供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业务技术、劳
动安全卫生及有关规章制度的教育和培训。

第六条：乙方完成合同及规章制度的岗位责任工作任务后，
甲方每月支付给乙方基本工 资 元，正式上岗后每月 天 休，
全勤奖 元，工龄奖每年 元。

第七条：迟到、脱岗 分钟以上，以 论处，员工迟到一次扣
除 元。月累计 次，按扣除 处理， 一次扣除三天并扣除 。
连续旷工 或月累计 次以上甲方给予开除处理；开除处理的
员工， 不给予退还。

第八条：以上条款内容甲乙双方在签署本合同前，均应事先
仔细阅读，并仔细了解本合同内容。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
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即可生效。

甲方：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户籍地址：

身份证号码： 住所：



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辞职吗篇四

《民法通则》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
止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能承担民
事责任，未经追认的民事行为由行为人自己承担民事责任，
但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
视为同意。

本案中的小丁，其同学虽无代理权而以小丁的名义在劳动合
同上签字，但劳动合同自今年三月开始至今，时间长达8个多
月，小丁知道工厂与其订立了劳动合同，对代签名的事实也
很清楚，却没有就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提出任何异议，因
此该劳动合同是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合同有效，
并不等于企业就可以限制劳动者提出离职，劳动者只要提前
一个月书面申请提出离职，企业就必须同意为其办理离职手
续，否则，就是违法。

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可以辞职吗篇五

劳动合同有效的前提之一是签定合同的劳动者必须是完全行
为能力人。对于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合同的一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考虑：其
一是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其二是十六周岁以下的。

对于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
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是劳动合同的合格主体，
其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有效的。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
的未成年人不得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
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以此为内容
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



对于十六周岁以下的：十六周岁以下的公民一般情况下不能
作为劳动合同的合格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
人。但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履
行了审批手续后，可以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但必
须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未成年人也就是十八周岁以下的人是值得保护的，因为他们
身心发展还不够成熟，一旦让他们的行为全部具有法律效力，
很有可能就被存心不良的人利用，导致未成年人的利益受损。


